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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內地單親母親來港照顧子女的出入境安排意見書 
 

香港基督徒學會（下稱“學會＂）一直關注中港家庭處境，猶其關注現時有不少內地單親母

親因政府出入境政策無法與港人子女團聚。事實上，不同的民間組織已就有關問題多次於立

法會及其他公眾場合進行申訴，政府繼續採取視而不見的態度令人遺憾，令相關單親母親因

制度僵化及制度暴力無法照顧子女及與他們團聚。 

 

現時香港有不少港人子女的父親為香港居民，母親則為內地居民。可是，由於部分子女因港

人父親逝世或失蹤，引致其於內地的母親不獲批單程證來港，導致他們無法獲得照顧。這些

子女的內地母親，只能依靠長年持雙程證來港照顧子女。由於內地母親需要每三個月回到居

住地續領雙程證，為免子女缺乏照顧，只好帶同子女回鄉辦理手續，因而嚴重影響學業。 

 

兒童在成長過程中，學校生活是至為重要一環。倘若子女因上述原因被迫停學，將難以追趕

課程及學習進度，對他們的學習及考試成績構成影響。最重要是，停學亦嚴重影響他們的人

際關係及社交生活，更有可能令他們產生自卑感，影響身心發展。此外，由於內地母親只能

以雙程證來港，無法在港工作及申請褔利，以致這些中港家庭只能倚靠子女的綜援金生活，

令子女成長於赤貧之下，其母親亦無法靠工作及個人努力改善生活。 

 

事實上，現時內地每日 150 名來港定居配額中，每天只用了 125 個。政府經常宣稱將立法會

及各界就出入境政策向內地當局反映，可是我們看見的事實是就算配額沒有用盡，香港政府

亦不會把配額調配予內地單親母親，令人懷疑香港政府是否寧願置這些兒童於不顧，也拒絕

解決問題。 

 

根據《兒童權利公約》第 27 條，「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兒童的人負有在其能力和經濟條件許

可範圍內確保兒童發展所需生活條件的首要責任 」。而「締約國按照本國條件並在其能力範

圍內，應採取適當措施幫助父母或其他負責照顧兒童的人實現此項權利，並在需要時提供物

質援助和資助方案，特別是在營養、衣著和住房方面。」 香港政府作為簽署公約的城市，必

須盡力令兒童享有基本人權，確保他們獲得照顧及與父母團聚的權利。 

 

學會認為，兒童權利必須獲得充份的保障，政府亦需確保其政策具靈活性及人性化，以確保

兒童受到充足的照顧及接受教育的權利，並且免受貧窮之苦。兒童及其母親不應受到制度暴

力的剝削，以致無法享有應有的權利。因此，香港政府應盡快處理內地母親來港照顧子女的

出入境問題，讓她們來港照顧子女，確保這些子女享有基本的兒童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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